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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

工務小組委員會參考文件

補充資料

260ES－ 將軍澳第 50 區的 1 所直接資助計劃中學

引言

工務小組委員會曾在 2004 年 5 月 5 日會議上，審議 PWSC(2004-05)8 號

文件。會上，委員要求政府－

( a ) 確定在擬建新校 用後 ，蓬萊路和蓬萊徑 (下稱「通路」 )的維

修保養責任應否繼續由清水灣半島的業主承擔；以及

( b ) (在諮詢辦學團體後 )檢討校舍在外觀方面的設計，特別是禮堂

大樓的外牆；並提供有關圖則，顯示經改善的情況。

政府的回應

通路的維修保養

2 . 有關通路在附件 1 以啡色標示。將軍澳市地段第 51 號 (清水灣半島 )
的 承 批 人 獲 批 該 通 路 的 非 專 用 通 行 權 。 根 據 批 租 條 件 ， 承 批 人 在 整 段

租約期內須「自費維持、保養和維修該通路……達致 [地政總署 ]署長滿

意 的 程 度 ， 以 及 承 批 人 須 對 整 條 通 路 的 狀 況 負 責 ， 猶 如 通 路 的 絕 對 擁

有 人 」 。 批 租 條 件 亦 訂 明 ， 政 府 保 留 「 現 時 或 日 後 把 通 路 的 通 行 權 批

予 附 近 其 他 地 段 的 擁 有 人 … … 」 ， 以 及 「 或 接 管 整 條 通 路 或 其 任 何 部

分 以 作 公 眾 街 道 ， 而 無 須 付 出 任 何 補 償 … … 」 的 權 利 。 承 批 人 與 政 府

是 以 整 套 批 租 條 件 為 基 礎 磋 商 地 價 並 達 成 協 議 。 現 時 該 通 路 已 開 放 予

公眾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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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雖 然 該 幅 土 地 在 1997 年 批 出 後，批 租 條 件 訂 明 的 上 述 安 排 一 直 有

效 ， 不 過 ， 最 近 清 水 灣 半 島 的 業 主 表 示 ， 政 府 應 接 管 該 通 路 的 管 理 和

維 修 保 養 責 任，特 別 是 鑑 於 260 ES 號 工 程 計 劃 的 用 地 日 後 會 撥 予 一 所

學 校 ， 而 該 校 師 生 均 會 使 用 該 通 路 ， 政 府 更 應 承 擔 責 任 。 政 府 現 正 詳

細 研 究 有 關 事 宜 ， 並 會 考 慮 各 有 關 因 素 ， 包 括 清 水 灣 半 島 業 主 所 關 注

的 事 項 、 訂 定 有 關 批 租 條 件 時 所 顧 及 的 事 宜 ， 以 及 政 府 其 他 有 關 的 政

策 。

4 . 另 應 注 意 ， 通 路 的 維 修 保 養 責 任 與 這 項 建 校 計 劃 ， 是 兩 項 獨 立 的

事 宜 。 有 關 通 路 維 修 保 養 責 任 的 決 定 ， 不 應 影 響 建 校 計 劃 。

修 訂 外 牆 設 計

5 . 我 們 已 按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修 訂 與 禮 堂 大 樓 外 牆 有 關 的 校 舍 設 計 ， 詳

情 如 下 －

( a ) 一 樓 的 粉 飾 牆 已 加 上 顏 色 ， 以 配 合 校 內 其 他 建 築 設 計 元 素 。

連 接 禮 堂 舞 台 的 斜 通 道 亦 加 設 窗 戶 ， 以 利 採 光 。

( b ) 大 樓 末 端 的 樓 梯 外 牆 ， 已 加 上 顏 色 ， 並 加 設 窗 戶 ， 以 加 強 採

光 。

( c ) 特 別 加 強 環 境 美 化 工 程 ， 以 便 把 學 校 與 現 有 的 高 架 道 路 隔

開 。

6 . 修 訂 的 校 舍 外 觀 構 思 圖 載 於 附 件 2。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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